
证券代码：600985     证券简称：淮北矿业     编号：临 2024—051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 

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最新修订的《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拟

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并相应调整《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公司于 2024

年 8月 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九十八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并

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董事

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

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 

第九十八条 非职工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

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

职工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

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

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

及职工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 

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设董

事长 1人，可以设副董事长。 

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由 9至 11 名董事组成，

设董事长 1人，可以设副董事长。 

第一百七十七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分配原则：公司在经营状况良好、现金

流能够满足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需求的前提

下，应积极实施利润分配政策，并保持利润分

第一百七十七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分配原则：公司在经营状况良好、现金流

能够满足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需求的前提下，应

积极实施利润分配政策，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



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利润分配不得

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影响公司持

续经营和发展能力。 

（二）分配条件： 

1、现金分红条件：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盈利，

累计可分配利润为正数，且不存在影响利润分

配的重大投资计划或现金支出事项，公司每年

度应当至少以现金方式分配利润一次。 

2、股票股利分配条件：注重股本扩张与业绩

增长同步，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股本规

模不匹配时，可以实施股票股利分配。股票股

利分配可以单独实施，也可以结合现金分红同

时实施。 

...... 

 

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

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影响公司持续经营和发展

能力。  

（二）分配条件： 

1、现金分红条件：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盈利，累

计可分配利润为正数，且不存在影响利润分配的

重大投资计划或现金支出事项，公司每年度应当

至少以现金方式分配利润一次。 

2、股票股利分配条件：注重股本扩张与业绩增

长同步，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股本规模不

匹配时，可以实施股票股利分配。股票股利分配

可以单独实施，也可以结合现金分红同时实施。 

3、不进行利润分配的条件：当公司最近一年审

计报告为非无保留意见或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

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可以不进

行利润分配。 

...... 

二、《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情况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为公司决

策机构，对股东大会负责，并向其报告工

作。公司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

长 1名，其中独立董事不少于 3名。 

第二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为公司决策机

构，对股东大会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公司

董事会由 9至 11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名，

其中职工董事 1人，独立董事不少于 1/3。 

除上述修订条款外，原《公司章程》其他不涉及实质性内容的非重要修订，

如章节和条款编号变化等，未逐一进行对比列示。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8月 30日 


